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女性想象

王 娟

平民视野中的西方女性

西学东渐的相关话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
但关注普通民众西学观的研究却颇为鲜见。 周振

鹤、熊月之等学者都曾谈及西学传播的影响问题，
然而仅限于知识分子与精英阶层， 对西学在一般

民众中的影响仍未免失察。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或许在资料层面：普通民众没有著作，没有较为可

靠的文字材料。 即便有一些可代表民间大众的史

料，也大多以谚语、歌谣、平话、说唱，以及传奇戏曲

等口传形式流传，而在传统的研究思路下，口传内

容是无法用作史学研究依据的。 但或许也在观念层

面，不少学者便认为：平民的声音往往是纷乱无序

的，难以达成某种一致。 既然民众对西学的态度和

认知并无体系可言， 自然也就难以成为研究的对

象。 近年来，随着学术观念、角度和方法上的发展和

变化，学者开始认识到，民众在认识、理解和接受西

学上，有着特定的心态和模式。 如果把晚清社会和

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普通民众这个层面是

绝对不能忽略不计的。 此外，在年鉴史学派的影响

下，不少学人对“史料”也有了新的认识：图像资料、
口传资料都成为了宝贵的研究资料，而对文字资料

也可以予以重新认识和解读。 于是，研究普通民众

的西学态度和认知逐渐成为可能。
《点石斋画报》创刊于 1884 年 5 月 8 日，终刊

于 1898 年 8 月 16 日。 ②刊行时间长达 15 年之

久， 其间共发表了 4653 幅新闻图画。 《点石斋画

报》 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晚清普通民众

西学认知和接受的平台。

摘 要： 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生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标志性事件

之一。 不过，晚清传媒中的西方女性形象却较少有人关注。 事实上，谈到晚清女性解放，一个不

可或缺的“参照典范”应该是晚清报刊中的“西方女性”。 尽管这些数量众多的关于西方女性婚

姻、家庭、教育和职业的图文报道带有明显的猎奇和想象成分，但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却

起过重要作用。 本文以其时影响广泛、且带有明显平民色彩的《点石斋画报》为例，探讨晚清民

众视野中的西方女性形象，以及民众对西方“女尊”的认知和解读。
关键词：《点石斋画报》；西方女性；西方想象

① 参见周振鹤《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94 年版。

② 对于《点石斋画报》的创刊日期，1884 年 5 月 8 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终刊于何时尚有疑点，尽管中外很多

学者，包括陈镐汶、陈平原、瓦格纳等，根据各自的考证，都一致认为《点石斋画报》终刊于 1898 年 8 月，但是，

《点石斋画报》亨十二（1897 年末）中，出现了一幅描述 1900 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图文，1897 年末怎么会出

现两年后事件的报道呢？ 由此看来，《点石斋画报》终刊于何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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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点石斋画报》属于新闻画报，这是一种

19 世纪初期产生于欧洲的全新传媒形式，它的出

现标志着图像作为信息和娱乐载体的重要性的迅

速上升。 ①作为《申报》的附属刊物，《点石斋画报》
避免风格定位与《申报》重合，采用了新闻画报的

形式，走的是媚俗路线，以追求受众群的最大化。
这样的定位，决定了其目标受众为普通民众。

其次，与当时广为流传的传教士、商办、民办

的报刊相比，《点石斋画报》 明显的平民色彩还表

现在画师的挑选，以及画报绘画表现方式的确定、
西学信息来源等方面。例如，《点石斋画报》虽说是

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的， 但其主要创作人员都是

传统的、平民阶层的中国人，如吴友如、张志瀛、金

桂生、马子明、田子琳等。他们的背景比较单纯，对

西方人及其文化没有很多的接触经历。
第三，《点石斋画报》创刊以后，曾通过《申报》

刊登广告，征集画稿，招募画师：
本斋印售画报，月凡数次，业已盛行。 惟

外埠所有奇怪之事，除已登《申报》者外，未能

绘入图者， 复指不胜屈。 故本斋特告海内画

家，如遇本处有可惊可喜之事，以洁白纸新鲜

浓墨绘成画幅，另纸书明事之原委。如果惟妙

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两元。 其

原稿无论用与不用，概不退还。画幅直里须中

尺一尺六寸， 除题头空少许外， 必须尽行画

足，居住姓名亦须示知。 ②

这就是说， 在晚清上海地区众多的新闻报道

中，图画撰稿人（平民画师）可以自己选择对他们

来说“可惊可喜”的内容。 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新

闻”（包括外洋新物、新知，西方女性婚姻及教育、
生活等），又是怎样解释和表现这些“新闻”的，拥

有相当大的自由度。这样的一个作者群，这样的一

种创作自由，决定了《点石斋画报》所表现出来的

趣味和取舍是可以代表大众的，因而，也是可以由

它来反观晚清民众的观念的。
《点石斋画报》的影响相当广泛。 作为《申报》

的附属刊物，它随《申报》一起发行。借助《申报》的

背景与力量，加上其更为通俗，因此，易流行与受

欢迎也可以想见。而在发行过程中，《点石斋画报》
曾经一再重印， 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关于重印问

题，一些学者以为，《点石斋画报》于 1897 年秋第

一次重印，1910 年第二次重印。 ③但是，根据陈镐

汶的考证，《点石斋画报》1892 年出版第 300 号后全

部重印了一次，1895 年出版第 400 号后再全部重

印了一次，到 1897 年点石斋易主之后删去附录，重

新编定全部新闻画为 36 卷， 以后又补进续出的 8
卷为 44 卷本，仍由点石斋书局继续翻印。 ④如此频

繁的重印，其影响力之大自不言而喻。
在题材广泛的新闻图像中，《点石斋画报》对

西方妇女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 在将近 600
篇涉及西方的图文中， 有 50 多篇与西方女性有

关，内容涉及西方女性的婚姻、家庭、职业、性情以

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基于该报在当时的发行

量和影响力，我们可以说，在介绍西方两性关系方

面，《点石斋画报》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编者和

画师们笔下所表现的西方两性关系， 也是晚清时

人西方女性观的缩影。 本文将就《点石斋画报》中

关于西方妇女婚姻家庭的图文报道， 探讨晚清民

间视野中的西方女性。
众所周知， 女性意识的觉醒， 女性话题的出

现，乃至女性解放运动的发生，是清末民初中国社

会变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因此，在学术界，关于

晚清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观念的变化，女性解放

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

话题，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但是，晚清报刊

传媒中的西方女性形象却较少有人关注。事实上，
谈到晚清女性解放，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典范”
应该是晚清报纸、杂志中的“西方女性”。 设想一

下，如果时人的观念中没有一个“自由”、“尊贵”的

西方女性做榜样， 国人何以知道自己地位的 “卑

下”，何以判断自己权利的“缺失”，何以“觉醒”并

逐步走上独立、自主的路程呢？ 实际上，晚清的报

① 参见[德]鲁道夫·G·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2001 年第 4 辑，第 3 页。

② 《请各处名手专画新闻启》，《申报》1884 年 6 月 7 日。

③ 参见[德]鲁道夫·G·瓦格纳：《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国学术》2001 年第 4 辑，第 55 页注

137。
④ 参见陈镐汶：《〈点石斋画报〉探疑》，《编辑学刊》199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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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上不仅有许多关于西方女性的婚姻、家庭、教育

和职业的图文报道， 而且这些报道还突出宣扬了

西方社会中的男女平等，甚至“女尊男卑”的社会

现象，并用以反衬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
西方女性的婚姻是晚清时期女性话题的一个

关注点。《点石斋画报》自然也少不了此类报道。该

报主要是从 “择偶方式”、“婚娶仪式”、“婚姻生

活”、“离婚”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西方女性的择偶权

根据《点石斋画报》的报道，西方妇女在婚姻

方面具有绝对的择偶权。 他们无须听凭 “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也无须理会门当户对的俗律。对婚

姻对象的选择完全在于个人的喜好。 在 “花骰为

媒”①中，西方妇女的大胆显露无遗：

法人某甲，旧家子也。 家道衰落，骨肉凋

零，既鲜交游，亦无亲戚，自叹终年如此，何以

度日。 心生一计，作告白登日报，自称青年美

貌，欲聘妻室，如有待字女子，愿赋于归者，请

先致书，约日相会。此信一出，数日之间，致书

者不下数十人。甲一一答以会期。届时香车宝

马，络绎奔赴。阅其貌，则红颜者有之，白发者

有之；计其年，则破瓜者半焉，拱木者半焉。甲

悉款以茶点。 移时，谓众女子曰：“今日之会，
一似园里看花，无朵不鲜。既不能择其一而弃

其余，又不能一网兜进，消受艳福，奈何？ ”沉

吟半晌，曰：“得之矣，请以骰子角胜负，如摇

会然。以色之最高者为花冠，余请返璧。”众允

诺，再进茶点。 挨次三摇，而夺标者为二九丽

人，随嫁妆奁亦丰厚。 甲真喜出望外哉！ 但不

知不入选者之嗒焉若丧，其扫兴又当何如也。
在这篇报道中，法人某甲既没有钱财，又没有

显赫的地位，只凭一纸广告，居然招来那么多的名

媛淑女， 给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即在择偶方

面，西方妇女是开放的、自由的、勇敢的，甚至还可

以说是盲目、愚笨的。 西方社会没有丝毫的“门当

户对”观念，婚姻全凭个人好恶，见到心仪的男子

便蜂拥而上，竞相“抢夺”。“花骰为媒”与其说是在

报道西方妇女的择偶习俗， 不如说借以表达了男

性择偶的幻想。
广告征婚之事，最早出现在英国。 现知最早的

征婚广告见于 1695 年 7 月 17 日的《每日公报》②。
征婚广告最初在报刊上出现时，英国舆论大哗，社会

上一片讨伐之声。 但是， 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利益驱

使，报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 后来，随着

社会的发展，广告征婚也逐渐普及。 但是，舆论对于

广告征婚仍持否定态度。 因此，广告征婚的现象在英

国不具有普遍性，或者说，民众几乎不采用这种方式

缔结婚姻。 而《点石斋画报》对西方广告征婚的报道

带有明显的猎奇倾向， 内容也不无夸大和虚构的成

分，显然在报道西方婚俗时，加进了自己的想象。
此外，《点石斋画报》 对于西方广告征婚习俗

的报道，还有“择 配 奇 闻”③、“争 慕 乘 龙”④两 则。
《争慕乘龙》更加突出了竞争的激烈性。 据图像的

文字介绍，德国商人征婚的广告见报后，不久就收

到了两百多封不同年龄、身份的女性的回信，而且

每封信中都有征婚者的玉照。 在这些征婚者的来

信中，有的人强调自己的美貌，有的人强调自己的

财富。 据说她们的年龄大都在 25-35 岁之间，有

未婚妇女，也有新寡、旧孀，其中更有尚未离婚的

和已经多次出嫁的。

①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 册，第 238 页。

② 报刊也产生于 18 世纪中后期，截止到 1779 年，英国《每日公报》的印数在两万份左右。 参见[德]傅克斯：《欧洲风

化史：风流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75-276 页。

③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5 册，第 25 页。

④ 同上，第 5 册，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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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慕乘龙”和“花骰为媒”的题图文字没有对

西方妇女的应征举动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是在

后面的“择配奇闻”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批判意识：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在中国则重之以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非可造次苟合也。 西人不然。 ……以昏姻大

事竟同买卖招徕，滥登告白，奇矣。 ”此外，更为奇怪

的是，广告中的男方择偶条件往往非常苛刻，例如，
女方还必须擅长“弹琴跳舞”，“此岂名门淑女所擅长

哉！抑彼国所谓大家闺范者，固非四德所能该欤？”文

字说明道出了异国衡量“淑女”标准与国人的不同。
在时人看来，“弹琴跳舞”非淑女、闺秀所为，所以，西

人的女性道德标准显然与我相异。 而且将婚姻大事

寄托在一纸广告上，如同儿戏，真是不可思议。
“别有会心” ①讲述了一个美貌的美国女子，丈

夫过世后，很多人给她写来求爱信。 女子没有再婚

之意，但是，她将所收到的求爱信，按照时间次序，
粘贴在卧室墙壁上。 信件张贴分上下两层，上层为

信封，下层为信纸。 每当身心疲惫之时，女子就会浏

览来信，以得到纾解。 在这篇报道中，图画部分描绘

了女子观看墙壁上张贴的信件场景，而文字说明在

讲述此事之前，先交待了西方国家的婚姻习俗：
西国通俗，凡男女结婚，必先订交，以窥

习尚性情。 若果两小无猜， 然后再以书札往

来，藉通情好。两皆甘愿，始得结为夫妇。故其

琴瑟常调，从无反目之事者，由其慎于始也。
这里介绍了西方人的婚姻状况， 认为西方社

会与中国社会中男女缔结婚姻的方式不同， 西方

男女在结为夫妻之前，都有一个相互交往、相互认

识的阶段，这为婚姻和情感的稳定奠定了基础，所

以，夫妻婚后反目的情况非常少见。从画面配文的

言辞中，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西方婚姻的赞赏态

度，向往那种纯粹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结合方式，
而对全由父母包办、 没有婚前感情交流的中国婚

制的疑虑也已隐含其中。
此外，《点石斋画报》 还有西方妇女 “打弹招

亲”②、“跳舞结亲”③的报道。 “打弹招亲”叙说的是一

位法国富豪有个十分美貌的女儿。 这个女儿擅长打

桌球，想嫁一个同样擅长桌球的夫君。 于是就在家里

布置了两间桌球室， 宣称将挑选能百发百中的人为

夫君。很多人都前来比赛，最后，胜利者竟是一位年过

四旬、满脸黑毛的美国人。女孩虽有些后悔，但还是勉

强嫁给了这个人。 婚后，夫妻感情竟然越来越好。 作

者认为，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情趣相投。由此可见，
时人认为西方婚姻中，女性有自由挑选丈夫的权利。

“跳舞结亲”也介绍了西方婚姻的习俗，即男

方举办舞会， 邀请女方参加。 通过跳舞，“男抱女

腰，女搭男肩”，青年男女获得了相互认识和了解

对方的机会。在文字说明中，《点石斋画报》对于某

些报纸提出中国也可以借鉴这种婚姻方式的说法

表示质疑，认为其涉嫌对女性的“玩亵”，只能是一

种异俗，我们也就是听听而已。
总之，在时人的眼中，西方人的婚姻表现为自

由、平等，甚至是随意的，女性对待婚姻的态度是

开放的，没有丝毫顾忌，与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大相径庭。西方妇女可以积极参与婚姻

竞争， 也可以在众多的求婚者中， 挑选胜利者为

夫。 西方妇女的再婚也没有任何障碍，因为《点石

斋画报》关于广告征婚的图文报道中，应征的妇女

很多是新寡和多次再婚的， 而附带的文字说明并

没有指出新寡和再婚者参与征婚的不妥。此外，西

方的婚姻多表现为男女之间的个人行为， 而不是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家族和社会行为。
西方人的择偶方式真的就像《点石斋画报》所

言吗？以法国男女的婚姻为例，包办婚姻是非常普

遍的。 至少在 20 世纪之前的法国，女性通常被视

为父母的私有财产， 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拥有当然

的决定权。父母在决定子女的婚姻时，主要考虑的

是婚姻能否给家庭带来新的利益。 1556 年，亨利

二世宣布说， 未得到长者同意的年少者的婚姻属

无效。 此后，一直到 1907 年，25 岁以下的男子和

21 岁以下的女子结婚也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妇

女没有婚姻自主权。在选择婚姻伴侣的过程中，女

性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太过主动的表示意味着

女性在男人眼中地位的下降。 即便是某一女子对

某一男子情有独钟的话， 她们一般也不会主动示

意，而是选择依赖母亲来完成“挑选”丈夫的任务。

①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8 册，第 307 页。

②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4 册，第 289 页。

③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6 册，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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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年轻男子在物色自己中意的女子时则有

一定的主动性。 青年男女只有在订婚后，才可以在

年长妇女的监视下，相互见面、聊天，然后再举行重

大的婚礼。 父亲会亲手把女儿交给未来的女婿，这

样，女人才有了生活下去的依靠和资本。 ①可见，在

法国社会中，女性在婚姻中没有绝对的自主权。
18-19 世纪之间， 英国人的择偶行为也并非

如《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了随性、自由

和平等。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的择偶标准，
除了爱情以外，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地位、
嫁妆、年龄等因素也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点石斋画报》 中刊登的西方妇女缔

结婚姻的行为无论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过， 都不影

响我们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点石斋画报》中所

描绘的结婚方式，在西方即便曾经发生过，也只是

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婚姻都

有自己的定义， 而且每一种文化中的婚姻都与自

己的文化体系交织在一起，起着稳定社会、规范和

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 绝对不是当时国人所想象

的那样不严肃、不慎重和儿戏化。但是一旦西方人

缔结婚姻的“游戏”方式频繁出现在《点石斋画报》
中，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便是西方人婚姻观的“不严

肃”和“不慎重”。 按照《点石斋画报》的报道，西方

社会中会有那么多如花美女不计较男方的性情、
相貌、财富，无条件地“送上门来”，等待男子挑选，
这似乎更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场景， 所以我们说，
《点石斋画报》对西方婚姻的报道，也寄托了男性

编者与画师对婚姻的一种想象。

西方的妻权

《点石斋画报》中的西方妇女多表现为性情豪

放，与中国妇女的温婉贤淑相对立。其中报道最多

的是西方的 “悍妇”。 例如，“鬻夫息争”、“胭脂虎

猛”、“惧内奇闻”、“狮吼笑谈” 等等。 在夫妻关系

上，西方女性处在一个“奴役”和“虐待”丈夫的位

置上。她们动辄殴打丈夫，稍有不顺，便怒上法庭，
请求离婚。 而西方家庭中的丈夫，面对妻子，只有

挨打、受气的分，毫无还手之力。 “胭脂虎猛”描述

了这样一位妻子：

西国的沙士地方有妇人焉，年六十，精神

矍铄，力可拔山，身重二百四十余磅。 其夫素有

季常惧，一闻河东狮吼，即俯首帖耳，以乞其

怜。土人名之曰胭脂虎，盖效中国语也。日者甲

因事逮案，经官讯明判罚。 妇在旁闻之，大肆咆

哮，将问官及状师、原差等饱以老拳，而官等皆

虎头蛇尾，莫敢与争，相与退避三舍。 妇遂扼守

该署大门，作负嵎之势，见者相顾色变。 后有黠

者用调虎离山之计，始得挥之使去。 夫娘子军

之勇猛，世常有之，然未有若此妇之使人辟易

者。 安得官法如炉，俾将雌虎之毛燎尽也？ ②

文中这位年逾六十的老妇人，不仅身宽体重，
力可拔山，而且蛮横无理，丈夫对其无可奈何，甚

至连法官也不知如何对付。 此篇报道对西方妇女

的“悍”夸大到了极点，无论是其身体特征，还是其

性情。 而在“惧内奇闻”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夫为

妻纲，以妻而控其夫，人伦之大变也，而泰西则恒

有之。 ”由此可见，时人对西方妇女的家庭生活带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即西方妇女是妻为夫纲的，在

家庭中，女性明显比男性更有权力。

① 郭河兵主编：《图说法国女性》，团结出版社，2005 年版，第 81-83 页。

②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7 册，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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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吼笑谈”（《点石斋画报》第 9 册）记述了一

个美国妇女，外貌美丽，但性情却凶悍泼辣。 一个

农夫不知底细，娶了这个妇人，谁知婚后妇女把丈

夫当做奴隶，横加虐待。 有一次，农夫忍不住和这

个女人顶了几句嘴，此女一怒之下，竟然把丈夫告

上了法庭。 开庭那天，丈夫刚一出现，妇人便冲上

前去，对丈夫拳打脚踢。 哪知妇人装的是假腿，稍

一用力，假腿便飞了出去。 法官笑着说，你在这里

都敢这样，平日在家的凶狠就可想而知了。
《点石斋画报》 中的西方女子不乏凶悍泼辣

者，尽管大多数女性都有着美丽、优雅的外表，但

是，由于“女贵于男”的社会现实，使得西方女性骄

横跋扈。而且，《点石斋画报》中西方男性的懦弱更

加突出了西方女性的强悍。
西方婚姻家庭中“悍妇”形象的塑造和想象，

也是建立在与中国传统婚姻家庭观中“贤妻”的对

立上。 从 “相异性” 的角度出发， 我们的标准是

“贤”，是“夫为妻纲”，那么，西方一定是“泼”，是

“妻为夫纲”。在我们的想象中，西方妇女的“泼”是

一种普遍现象，而且，西方人并不认为女性“泼悍”
是一种“恶习”。

晚清时期， 西方妇女是作为中国妇女的对立

形象出现的，所以，在画师们的眼中，西方的价值

观念也与我们有着很大差异：我们以为恶的，西人

就应该认为是美的：我们以为是不合道德的，西方

就应该认为是合乎道德的。但是，西方妇女真的如

《点石斋画报》所言，是“妻为夫纲”吗？
以英国为例，18 世纪前后，妻子在家庭中的

地位实际上比较低。 社会规范赞成男子拥有权

威，丈夫是“有权支配妻子的人”，对妻子来说，丈

夫是天然的统治者，或者说，在婚姻中，丈夫和妻

子成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丈夫。 丈夫的统

治地位为法律所支持，妻子需要按丈夫的意愿调

整自己的行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①19 世纪中

下叶，男尊女卑，男人是女人的主宰和统治者，女

人是男人的附属品， 而且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地

位，诸如此类的观念充斥着西方②。我们不排除在

英国社会中有“虐夫”的悍妇存在，其实在很多民

族中，具体到每个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

完 全 与 纲 常 伦 理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要 求 相 一 致，但

是，《点石斋画报》将“妻为夫纲”作为西方社会的

一种普遍现象来介绍，应该说是加入了时人的想

象。

西方女性的离婚权

在离婚问题上，按照《点石斋画报》的报道，西

方女性同样具有自由和自主权。“丑夫被控”③讲的

是一个美国妇女向法官提出离婚的请求， 原因是

丈夫的鼻子上长有一个肉瘤，丑陋不堪。法官问女

人当初为何要嫁呢？女人回答说：“眼素短视，当相

亲时朦胧浑过耳。 ”本篇报道对此加以谴责，认为

随意离弃丈夫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行为。 “离婚奇

断”④也叙述了一则离婚的消息。 一位西方妇女到

法庭起诉，要求离婚。 法官问原因，妇人嫌弃丈夫

年老齿落，相貌丑陋。 法官判离之前，让妇人做了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田舍翁多收十斛麦便思易妻， 有是说者

讵必有是事。乃近来泰西有一妇赴衙门控告，
请与其夫离异，则真事之相反而适相对者也。
官讯其所以，曰：“年老头童齿豁，面目可憎。
寔不能与偕老。 ”官召其夫至，以酸牛乳灌其

顶，令妇饱舌（应为“舔”，引者注）之，并饬人牵

一驴，命妇倒骑于背而策之，乃准离婚。 岂此

邦之法律使然与？抑问官之心裁别出与？然断

案之奇，未有奇于斯者也。 夫鹿车共挽，鸿案

相庄，坤道成女，以顺为正，该妇或未之前闻。
而此老之所遭，当可与冯敬通、刘孝标一流人

同慨，遇人不淑者已。
在《点石斋画报》的很多报道中，西方妇女可

以随意以任何理由起诉丈夫，要求和丈夫离婚，尽

管有的时候离婚的理由非常简单。 在编者的文字

中我们看出，对于女性蛮横无理的离婚诉讼，法官

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这些报道传递给我们一些这

①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55-256 页。

② 王晓焰：《18-19 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7-58 页。

③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4 册，第 211 页。

④ 《点石斋画报》大可堂版，第 1 册，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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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信息，即西方社会中离婚相当普遍，而且实际

上不需要任何理由。 社会对于离婚也是普遍接受

的， 男性的再婚和女性的再嫁都不会有障碍。 那

么，西方妇女真的具有“抛夫权”吗？
以法国婚姻习俗为例，19 世纪初的 《拿破仑

法典》①对离婚的规定是，妻子必须服从丈夫，丈

夫可以因通奸将妻子单独监禁， 提出和她离婚；而

如果丈夫当场捉奸并把她杀死， 法律也可以赦免

他。 而对妻子来说，她们的权利十分有限，要忍受巨

大的羞辱，只有丈夫把姘妇带到家里，丈夫才会受

到法律的惩罚，妻子才有权提出离婚。 ②由此可见，
离婚虽说有法可依，但是具体实施和操作起来，仍

是相当困难的。 也即是说，西方女性不像《点石斋

画报》所报道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丈夫离异。
另外，从宗教的意义上讲，离婚也是不被接受的，除

非一方具有“铁石心肠”，离婚才被认可。 ③

在英国社会中， 社会对离婚的态度经历了反

对、 按特殊情况处理离婚个案和通过离婚法三个

阶段。 起初，人们对离婚普遍持反对态度，根本不

管自己的婚姻是否美满， 也不管他人的婚姻生活

是否幸福。 在 12 世纪，教会确立了裁决婚姻的权

利，婚姻可以被宣布无效，不允许离婚，但是可以

分居。 17 世纪末， 婚姻的控制权被转移到民事机

构，有效的婚姻只能用特别的形式批准离婚，每批

准一桩离婚案，议会就需要专门讨论一次。 据统计，
在 1715-1825 年间，仅有 244 对婚姻按这种方式解

除了。 可见，并非人人都能如愿离婚，尤其是下层民

众，根本不可能将离婚请求提交议会。 ④在英国，离

婚法于 1857 年颁布， 其法令承认离婚为婚姻解体

的方法。 该法保留了议会离婚的一些基本原则，如

只承认一个离婚理由：通奸。 它要求离婚妇女必须

首先证明丈夫的通奸情节特别恶劣，这种把通奸作

为离婚的唯一理由的规定仍然没有体现婚姻的自

由，仍然没有把婚姻看做是自觉自愿的、可以解除

的契约。 ⑤正如一些学者所言，1857 年立法的依据

是宗教思想，没有体现强调个人自由的痕迹。 实际

上，直到一战以后，因为妇女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英国离婚法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在此以前的英

国，几乎不可能如《点石斋画报》所言，妻子可以随

便找个理由跟丈夫离婚。

西方的“女尊”现象与相异性原则

《点石斋画报》中对于西方女性婚姻的图文报

道带有明显的“猎奇”和“想象”色彩。 由于东西方

文化长期以来的隔绝， 晚清时期普通民众对西方

的婚姻应该是没有什么知识的， 但这并不妨碍人

们去谈论和评价西方的婚姻。
当时，西方妇女是作为独立、自由、受尊崇的

形象出现在国人视野中的。 那么，西方妇女的“尊

贵”地位是如何被时人所知的呢？西方传教士们谴

责中国妇女“裹足”、“纳妾”和“缺乏教育”的画外

音之一， 自然是西方女性并没有遭受到如此不公

正的待遇， 因此也就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西方妇女

的“尊贵”地位。 《万国公报》上就刊登了许多介绍

西方妇女的文章，如“美国女医外出”，英国“女子

从军”等等，宣扬西方妇女在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

工作方面所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除了传教士以外， 一些出洋人员的海外游记

也向时人传递了西方“女尊”的社会现实。 19 世纪

后期，张德彝（1847-1919）的《航海述奇》、《再 述

奇》， 王韬 （1828-1897） 的 《漫游随录》， 李圭

（1842-1903）的《环游地球新录》等，都对西 方 女

性有过详细的介绍和描述。 例如， 张德彝在他的

《航海述奇》、《再述奇》中，对西国妇女接受教育、
社会交往、婚姻、家庭生活、参政议政等情况均有

描述。在婚姻上，西人“不待父母之命，不须媒妁之

言，但彼此说合，便可成双”⑥。 而且“外邦有贱男

① 《法国人的民法典》于 1804 年 3 月 15 日由立法院通过，1807 年，这部《民法典》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 参见沈

炼之主编：《法国通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21 页。

② 郭河兵主编：《图说法国女性》，第 45-46 页。

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180 页，转引自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第 208 页。

④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第 207-208 页。

⑤ 王晓焰：《18-19 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第 44 页。

⑥ [清]张德彝：《三述奇》卷五，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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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女之说。男子待妻最优，迎娶以后，行坐不离，一

切禀承，不敢自擅。育子女后，所有保抱携持，皆其

夫躬任之，若乳母焉。 盖男子自二十岁后，即与其

父析产，另树门墙，自寻匹配。而女子情窦初开，即

求燕婉，更数人而始定情。 ”①在对美国进行考察

期间，李圭参观了 1876 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

博览会，其中的“女工院”让李圭深有感触，他认

为，“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 故妇女

颇能建大议，行大事。 ……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

喜，无所重轻也。若中国则反是矣……倘得重兴女

学，使皆读书明理，妇道由是而立，其才由是可用，
轻视妇女之心由是可改， 革溺女之俗， 由是而自

止”②。 李圭对西方妇女要求参政、议政权的行为

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国家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王韬的《漫游随录》，其中

很多内容是作者漫游欧洲时的所见所闻， 其中有

多处谈到了西方妇女的受教育问题。 例如：
英人最重文学，童稚之年，入塾受业，至

壮而经营四方， 故虽贱工粗役， 率多知书识

字。 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
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

精理。 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国中风

俗，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

媵。 ③

此外，西方妇女的社交、婚姻、职业、外貌、性

情、才 学、日 常 起 居 等 也 都 频 繁 出 现 在《漫 游 随

录》中。 例如，在社交场合，“名媛幼妇，即于初见

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席，出则同车，觥筹相酬，
履舄交错，不以为嫌也。 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

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

可以犯干也” ④。 妇女们可以自由出入于公共场

合，甚至是海滨浴场，“每至夏日，男女辄聚浴于

海中，藉作水嬉，拍浮沉没，以为笑乐，正无殊鸥

鹭之狎波涛也”⑤。 西方妇女们还常常身着盛装，
参加各种各样的舞会。在职业方面，根据《漫游随

录》所记，各行各业似乎都能看到妇女的影子，如

纺织、绘画、教育、音乐、商贾、戏剧表演、文学创

作等。
实际上，王韬与《点石斋画报》有着密切的关

系，从 1888 年 6 月开始，《点石斋画报》便连续刊

登了王韬的《漫游随录》，该报画师张志瀛也特为

其配画了插图。因此，《点石斋画报》对西方女性的

关注和介绍，《漫游随录》 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点石斋画报》中很多关于西方女性的图文，与王

韬的取材和态度相当一致，例如，西方妇女普遍接

受教育，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她们的生活无

拘无束，优雅自在，性情豪爽等等。
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 是， 同 样 是 进 入

到异文化中， 看到了异文化中女性们完全不同

的生活方式，西人来到中国，感受到的是中国女

性受到了极端的歧视和压迫， 而国人却将西方

妇 女 描 绘 成 一 种“贵”于 男 性，有 着 完 全 独 立 的

自尊和生活、工作空间的社会群体。 王韬在游历

西方的时候， 西方的很多事物对王韬来说都是

陌生的，从饮食、建筑、绘画、服饰、教育到宗教、
政 治、社 会 生 活、人 际 交 往 等 等，并 不 是 西 方 所

有的事物都能引发王韬的联想。 以饮食为例，初

到香港的王韬， 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但 是，谈 到 西 餐，王 韬 却 很 不 认 可：“所 供 饮

食，尤难下箸，饭皆成颗，坚粒哽喉；鱼尚留鳞，锐

芒蛰舌；肉初沸以出汤，腥闻扑鼻；蔬旋漉而入馔，
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咸之异嗜。 ”⑥同样

是异文化， 国人对西方的饮食和性别观在理解

上有明显的差异。 因此，在对于西方文化缺乏较

为充分的理解和认识之前， 国人对于异文化的

认知带有明显的主观想象成分。 从某种意义上

说， 王韬等人笔下的西方妇女多少带有一定的

主观倾向，其中不乏想象的成分。 因为王韬等人

眼见的西方妇女的一切， 未必能够说明西方男

女平等、甚至“女贵于男”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相

① [清]张德彝：《再述奇》卷一，稿本。

② [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卷一《美会纪略》，清光绪刻本。

③ [清]王韬：《漫游随录图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9 页。

④ 同上，第 113 页。

⑤ 同上，第 116 页。

⑥ [清]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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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一直到现在，西方妇女仍然在争取自己的各

种权利。
以法国妇女为例，尽管从启蒙时代开始，妇

女们就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权利， 尽管她们在历

次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令人遗憾

的是，他们的平等要求并没能如愿实现。 在法国

的社会观念中，男女差异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①

在西方女权主义者的眼中，西方妇女也从未得到

过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但是，晚清时期的国人

从自己的价值观念出发，将西方社会想象成为“女

贵于男”的社会。基于这种先入为主的西方“女尊”
观念，《点石斋画报》在报道和描述西方女性时，更

偏重于表现西方女性的自由和随性，因此，才会有

《点石斋画报》 中的西方人缔结婚姻过程中的自

由、自主、个性化、情绪化，甚至儿戏化。
《点 石 斋 画 报》中 的 西 方 女 性 形 象 是“概 念

化”、“模式化”的，是国人“想象”的结果。 古代中

国人对异域人的认知往往侧重在其肢体、外形、
道德人伦上的不同，如《山海经》中的“结胸国”、
“羽 民 国”、“奇 肱 国”、“厌 火 国”、“贯 胸 国”、“长

臂 国 ”、“丈 夫 国 ”、“女 子 国 ”、“交 胫 国 ”、“三 身

国”、“一臂国”、“不死民”等等。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古人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异域人，所

以， 古人的想象更多地偏向于异域人的肢体外

形。 但是，明清时期，西方人迅速走入了我们的

生活，其肢体、外形已无须再多作描述。 因此，人

们开始关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风俗习惯方面的

差异。 在面对异域文化时，我们的态度或者是从

“相 异 性”的 角 度 观 察 异 域，或 者 是 从“相 似 性”
的角度描述异域。 在对西方女性的婚姻进行报

道时，《点石斋画报》 采取的态度显然是 “相异

性”的 角 度，因 此，在 西 方 妇 女“女 贵 于 男”的 概

念之下， 我们制造出了一个尊重女性的西方社

会，以反衬东方不同的性别观。 笔者以为，时人

对于西方妇女的认知只停留在“女贵于男”的概

念层面，但是支撑此概念的是国人的想象。 从我

们的传统出发， 如果说我们缔结婚姻的基本原

则 是“父 母 之 命，媒 妁 之 言”的 话，那 么，西 方 肯

定是反过来的，即自由选择婚姻和伴侣，不必考

虑家庭和家族的态度。 这是处理婚姻大事的两

种极端行为：我们在一个极端，西方在另一个极

端，二者构成一种对立。
总之，《点石斋画报》 中关于西方妇女婚姻的

图文报道并非是西方女性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西方“女贵于男”的概念下，想象出来的西方婚

姻和家庭生活，应该说比真实的再现，对晚清时期

的国人更有意义。时人根据传统的妇女观，为自己

构造出了一个未必理想的参照物；而且，正是这种

想象中的西方妇女，为国人提供了“改变”和“革

新”的可能方向。 所以，异域想象在文化交流和社

会变革的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孟庆澍】

① 郭河兵主编：《图说法国女性》，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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